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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评价项目概况
国家《“十四五”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规划》明确提出“推进产业园区地下管网智能化改造”，要求开发区配套建设高标准的供水、排水、能源管网系统。河南省“十四五”规划将孟津开发区列为全省30个重点建设的先进制造业开发区之一，要求配套基础设施达到“九通一平”标准。2022年河南省住建厅出台的《开发区基础设施提质增效行动方案》明确要求：“新建开发区地下管网须实现雨污分流、管线入廊率不低于60%”，并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建设。
洛阳市在《洛阳都市圈发展规划（2021-2035）》中赋予孟津区“产业新高地”定位，随着中硅高科、中石化等重大项目落地，现有管网已无法满足需求。2024年洛阳市发改委将孟津区先进制造业开发区地下管网建设项目列入市级重点项目库，安排专项债资金支持。本项目运营收入源于电力管道租赁、通信管道租赁、污水管道租赁、中水管道租赁、给水管道租赁、电缆沟管道租赁等，在债券存续期内可实现收益与融资的自求平衡，在项目收益期内可满足专项债还本付息的要求。本项目建成后将完善孟津区先进制造业开发区供水、污水、电力、中水、雨水管网等市政基础设施，提升孟津区城市形象，促进孟津区高质量发展。
项目计划建设周期10个月，预计开工时间2023年7月，预计竣工时间2024年4月。项目建设地点位于孟津区石化园区内，位于纬三路（老洛济快速通道—紫金路）、紫金路（纬三路—中原路）、长治路（纬三路—纬一路）、花苑路（北环路—吉利大道）、北环路（G208—启明北路）、启明北路（北环—吉利大道）、新建北环路（花园路—G208）、新建中水厂—大乙烯园区、新建中原路（大港路—世纪大道）、花苑路、大港路、经七路、纬一路。
本项目以道路市政管网入地工程为主，计划建设内容为：给水管网10364米，雨水管网5770米，污水管网8654米，电力管网6604米，通信管网6604米，中水管网7682米，电缆沟5760米。项目于2023年7月正式开工，截至2024年8月已完成建设雨水连管3634米、雨水管网6896米、污水管网7544米、给水管网8952米、电力管网5666米、电力管沟5754米、通讯管网7279米、中水管网730米，完成项目工作量100%，截至评价时点，正在进行项目最终联合验收及竣工结算。由于该项目采用EPC总承包模式，设计与施工高度联动，地下管网建设对地质、水文等数据依赖性较强需根据现场地形和实际情况进行设计，造成地下管网实际完工长度和计划建设长度存在差异。
该项目预计总投资16,766.51万元，其中专项债券资金7,500.00万元，占比44.73%；项目单位自筹9,266.51万元，占比55.27%。截至评价时点，项目实际到位资金16,266.51万元，项目资金到位率97.02%，其中专项债资金到位7,000.00万元，项目单位自筹资金到位9,266.51万元。项目累计支出5,156.10万元，预算资金执行率31.70%，其中专项债资金累计支出5,156.10万元，专项债券资金执行率为73.66%。
二、评价原则与评价方法
本次评价主要基于《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河南省省级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开展2024年度专项债券项目资金重点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豫财债〔2025〕19号）中的指标体系及要求，遵循科学规范、公开公正、绩效相关的评价原则，采用因素分析法、公众评判法等评价方法，通过对绩效目标与实施效果、不同部门和地区同类支出的比较，综合分析影响绩效目标实现和实施效益的内外因素，再结合专家评价意见以及公众调查结果，对财政资金的决策、过程、产出和效益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三、评价结论
根据既定指标体系和评分标准，经资料分析及现场核查，评价小组对“孟津区先进制造业开发区地下管网建设项目”的决策、管理、产出和效益进行了全面评价。截至评价时段，项目仍在建设期，暂未形成稳步运营收入和收益。该项目总得分为94.13分，项目评价等级为“优”。
四、存在问题
（一）项目管理有待提升
项目资料精细化管理不到位。经评价组查阅《施工日记》，施工日记信息填写不完整，记录人未签字，施工方日常工作精细化管理不到位。
（二）绩效指标设置不合理，未落实绩效评价工作
[bookmark: _Toc355][bookmark: _Toc11644][bookmark: _Toc28185][bookmark: _Toc19173][bookmark: _Toc19791][bookmark: _Toc31597][bookmark: _Toc20371][bookmark: _Toc22329]一是绩效指标设置不合理。洛阳隆兴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针对地下管网建设项目设置了绩效指标，其中产出成本指标设置为“概算超支率≤10%”。结合各地实践，专项债项目需严格执行预算管理，原则上不允许随意超支，根据财政部要求，专项债资金使用需“专款专用”，且项目预算调整需履行法定程序（如报同级人大或上级部门审批）。河南省近年强调“穿透式监管”，超支可能引发审计风险或债务管控问题，为避免相关风险，建议将产出成本指标设置为“概算超支率≤0%”。
二是洛阳隆兴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未落实绩效监控及评价工作。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项目单位未对项目产出情况、效益实现情况等绩效目标进行监控，未形成监控报告；未对项目进行绩效评价，未形成绩效评价报告等资料。
五、有关建议
（一）严格落实项目单位监督、管理责任
明确项目相关方责任划分，制定资料检验流程，定期对项目相关资料进行检查、整理，确保工程施工资料准确、完整。建立考核与奖惩机制，将资料管理纳入考核项，将考核结果与资金支付机制挂钩。
（二）提高绩效管理意识，实现项目全过程监控
[bookmark: _GoBack]洛阳隆兴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应建立“预算编制-执行监控-评价应用”三位一体机制，将绩效目标作为预算安排前置条件，设定合理的产出指标、效益指标和满意度指标三级体系。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推行“双监控”模式，按月核查资金支出进度及项目进展情况，及时对监控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进行整改，确保项目绩效目标的实现。项目建设完成后项目单位可组织项目部、财务部等相关部门进行项目绩效自评总结，并将绩效评价结果进行应用，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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